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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 

協商延後退休年齡審核參考原則 

臺北市政府 113年 12月 16日府授人給字第 1133011117號函訂定 

臺北市政府 115年 05月 18日府授人給字第 1153003783號函修正 

一、為使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各機關學校、公立幼兒園及臺北

市動產質借處（以下簡稱各機關）因業務需要，與年滿六十五歲之

適用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人員申請延後退休年齡之協商

機制有所規範，訂定本參考原則。 

二、本參考原則所稱適用勞基法人員，指本府各機關依勞基法辦理退

休之工友（含技工、駕駛）、校警、臨時人員及公立幼兒園契僱人

員等。 

本府各機關之工友（含技工、駕駛）員額依「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

關學校職工員額管理作業要點」列為超額出缺不補者、校警及臨

時人員員額核列出缺不補者，以及經本府同意出缺後得改以約僱

人力進用者，均應繼續執行。 

本府衛生局所屬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及所屬工

程總隊、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工友（含技工、駕駛）以外

依勞基法進用之人員，申請延後退休年齡之協商審核機制，由一

級機關（構）自行訂定，並報本府備查。但本參考原則實施前，已

訂定適用勞基法人員協商延後退休年齡審核機制，並經權責機關

備查有案者，不在此限。 

三、申請延後退休年齡者（以下簡稱申請人），應至遲於屆齡退休日三

個月前或延後退休年齡日三個月前，向用人機關提出申請，並應

提供三個月內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療機構之健康檢查報

告，上開報告就所任職務性質為一般工作環境或危險勞動環境，

分別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十六條所訂一般體格檢查、特殊

體格檢查項目，完成健康檢查，供用人機關評估其健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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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機關應組成審核小組，依本參考原則所定第五點審核；審核

小組審核同意後，由用人機關與其協商，協商合意依協商結果延

後退休年齡。如審核不同意及未能協商合意應依勞基法第五十四

條第一項規定辦理退休。 

協商合意之申請人，每次核准延後退休期限最長為一年，至多延

後三年。 

四、各機關審核小組，置成員三人至七人，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

分之一，並得視需要聘請學者專家、外部機關人員擔任審核小組

成員。 

前項成員得由機關首長指定一人為召集人。 

審核小組應有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成

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可否同數時，召集人可加入任一方以達

過半數同意。 

審核小組成員為申請人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時，應自

行迴避。 

編制員額較少或業務性質特殊之機關，審核小組得由上級機關統

籌辦理。 

五、各機關審核小組應依下列事項逐一審視職務性質及人員所具條件： 

(一)業務推動需要：工作具專門及技術性、有經驗傳承之需、工作

地點偏遠或交通不便，致遴員不易。 

(二)無其他替代措施：確實無法透過委外化、資訊化、流程簡化、

運用志工及職員自我服務等替代措施辦理該工作。 

(三)工作績效表現：過去個人工作績效表現優良及品德端正，如

年終考核成績、服務滿意情形或有具體優良事蹟等。 

(四)體能健康情形：應評估其身心體能狀況確足以勝任工作，以

落實健康權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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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用人機關與申請人進行協商，應將協商結果以書面為之，並應記

載下列事項： 

(一)協商會議日期及時間。 

(二)協商會議地點。 

(三)出席成員及申請人姓名。 

(四)具體協商內容。 

(五)決議事項。 

七、用人機關協商同意申請延後退休年齡，應與申請人訂立書面契約，

載明相關權利義務事項，並遵守勞基法、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

促進法、工友管理要點、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

運用要點等規定。 

八、經用人機關與申請人協商合意延後退休之案件，應報本府備查。 

九、各機關得視業務需要、工作屬性及人力運用情形，審酌不予協商

延後退休年齡，並陳報各一級機關核定。 

十、各級學校及公立幼兒園得由本府教育局本於權責授權自行訂定申

請延後退休年齡之協商審核機制。 

十一、本參考原則若有未盡事宜，得視政策需要及實際狀況隨時修正

之。 


